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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4年黄山市林长制改革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县、黄山风景区、黄山高新区林长办，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2024年黄山市林长制改革工作要点》经市级林长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黄山市林长制办公室

                                2024年7月26日
- 7 -


2024年黄山市林长制改革工作要点

全市持续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落实省委书记梁言顺来黄调研讲话精神和省级林长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以构建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落实，更好地把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体现到林业建设的实际成效上来，扎实推进绿美江淮行动，为高质量建设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林长履职效能
1. 强化林长履职。落实市级总林长令和省“一单一函一检查”工作制度，切实加强林业资源保护工作。创新林长履职方式，开展林长述职，落实林长会议制度、林长巡林制度、林长责任区制度和市县林长直接联系林业产业基地、林业经营主体、基层林长六项工作举措。强化市县林长重大重点工作的领办督办，协调林长“督导推进1项以上重点任务、牵头协调1项以上难点问题”。（责任单位：市林长办、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2. 健全工作机制。深化“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林长+河湖长”协作机制，开展“林长+河湖长+检察长”联合督查，健全部门协作；开展“民间林长”履职评价，对业绩突出的按规定予以表彰，凝聚护林合力；结合青少年生态环保行活动，常态化开展“林长+小林长”活动；探索建立“林长+社会监督员”机制，深化林长制组织体系建设。（责任单位：市林长办、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3. 加快示范建设。加强林长制改革创新点建设管理，推进7个省级林长制改革创新点建设，优化完善市级创新点储备库，继续实行市级林长定点联系、相关业务科室指导建设的工作推进机制，打造一批改革创新示范点，以点带面不断提升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创建水平。（责任单位：市林长办、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4. 做实督查考核。强化2023年度省、市两级林长制实施情况考核结果运用，指导各地查摆问题、补齐短板、改进提升。有导向性地开展林长制工作督查，“清单式闭环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修订年度考核细则，优化考核指标，科学实施年度考核。（责任单位：市林长办、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二、聚焦绿美江淮，推进重点任务落实
5. 全面实施绿美江淮行动。充分发挥林长制优势，建立职责明确、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落实我市实施方案，一体推进绿美江淮“十大行动”。2024年，全市打造绿美村庄17个、绿美乡镇8个、绿美江淮示范点2个，新建“口袋公园”21个、古树公园2个，全市52所学校达到绿美校园建设要求，推进建设幸福河湖、休闲旅游精品示范村等任务。（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水利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 科学开展森林经营。全面实行造林绿化落地上图精细化管理，落实人工造林选址及落地上图审核管理相关制度。规范国家储备林建设管理。完成安徽省黄山市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推进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黄山地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项目，持续实施省级森林质量提升示范项目4个，完成实施营造林57.269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669万亩、封山育林15.6万亩、森林抚育30万亩、退化林修复10万亩。着力开展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做好新一轮可持续经营试点工作，保障歙县歙西林场450亩任务顺利推进实施。（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7. 加强林业生态保护。加快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全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成果落地，按照整合优化方案推动自然保护地规划修编报批。配合省国家公园创建领导小组，稳妥推进黄山（牯牛降）国家公园创建。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开展重要湿地动态监测与评价，常态化开展湿地巡查巡护，推进湿地公园视频监控体系建设。实施休宁县横江湿地公园保护修复工程。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全面加强黄山梅、花榈木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强冬春季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推进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和补偿工作，科学开展野猪危害防控，学习探索野猪猎获物综合利用。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继续实施古树名木保护修复项目，开展全市古树名木管护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宣传古树名木文化，建成并公布一批市级古树公园。引导保险机构推广林业碳汇指数保险，推动保险机构提升林业保险服务质效，丰富林业保险产品。（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
8. 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加快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贯彻实施《黄山市全面推进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制定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责任。组织开展各级各类示范网格建设。强化森林防火信息化系统应用，推动黄山风景区开展智慧网格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升级防火装备，强化物资更新，举办全市林业系统森林防火综合演练，提升森林专业防扑火队伍能力。确保全市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0.3‰以内。全面打响黄山松材线虫病疫情歼灭战，落实2024年度实施方案，持续开展五年攻坚行动。进一步加大松材线虫病疫点拔除力度，巩固扩大五年攻坚行动成果。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深化市内、市际、省际间联防联控。统筹抓好美国白蛾、松毛虫、松褐天牛、竹类害虫的预防、防治工作，强化日常监测和专项普查，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9.3‰以内。（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
9. 强化林业资源管护。加强用途管制，强化林地审核审批事中事后监管。推进林地“占补平衡”储备库建设，通过以补定占，实现林地占补动态平衡。加强和规范公益林管理。开展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启动新一轮森林资源本底调查；持续提升森林督查质量管控，开展破坏森林资源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加大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行为力度。（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公安局）
10.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聚焦“林改四问”，印发我市2024年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要点，建立“1+N+X”工作体系。加强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落实好林地延包、林权流转管理、人工商品林采伐改革等各项工作。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完善林权融资配套服务。组织实施“百场带千村”行动，支持国有林场参与集体林经营。强化碳汇专班队伍建设，加强林业碳汇研究和培训，参与省林业局相关制度制定过程的技术研讨，实施黄山市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森林碳汇成效监测，开展森林碳汇试点建设，探索实施林业碳票制度。（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
11. 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建立林业“双招双引”项目和重点企业储备库。树立“大食物观”，加强木本油料发展，完成油茶林新造和低产低效林改造各1万亩，推进歙县省级木本油料产业示范园建设。推进林下经济扩面提质，大力发展林下食用菌、林下中药材种植等，开展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推进特色经济林、木本油料、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2024年林业总产值达到480亿元。（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
12. 加快推进“以竹代塑”。贯彻落实《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安徽省加快“以竹代塑”发展实施方案》，扎实开展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基地建设。以构建“以竹代塑”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加强竹林资源培育、竹材精深加工、产品设计制造、市场应用拓展等全链条全要素协调发展，培育竹产业新业态，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林业局）
三、加强服务保障，凝聚齐抓共管合力
13. 夯实基层基础。加强乡镇林业工作站能力建设，管好用好各类生态护林员队伍，推动源头治理落地落实。加大对林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做好全省推行林长制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申报。结合“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国有林场道路健康持续发展。（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
14. 加强平台管理。做实用好林长制“五个一”服务平台，持续推进省、市林长制综合管理平台融合对接，强化数据集成，实现操作更便捷、考核更精细。强化“林长通”APP、“智慧护林员”APP推广使用，发挥平台智能化、精准化优势，助力林长履职能力提升。（责任单位：市林业局）
15. 加强宣传培训。发挥林长制简报宣传主阵地作用，梳理总结全市林长制改革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开展宣传，扩大影响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结合林业重点工作，举办2024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专题培训会，提升基层林长履职能力。（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林业局、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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